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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本条款为责任保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

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之处，

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效力终止，本附加险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无效，本附加险亦无效。 

第二条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保险期间内，因发生本保险合同项

下责任免除事项以外的且超出被保险人和被保险活动参与者的控制范围的事项，直接导致被

保险人不得不取消、放弃、延期、中断、缩短或易地举行保险单列明的承保活动，导致被保

险人直接遭受的利润损失。 

本附加险条款所指的利润损失是指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因成功举行被

保险活动而预期获得或者将要获得的利润减去发生主险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实际获得的利

润后的差值。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在被保险活动顺利举办的情况下预期获得的利润

金额及出险后实际获得的利润金额的相关证明。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证明或资料的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确定事故

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条 已获得利润不得为负数，若被保险活动取消或放弃举行，则已获得利润为零;若

被保险活动延期、中断、缩短或易地举行，则实际获得的利润以具体发生金额为准。 

第四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的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利润损失赔偿限额及累计利

润损失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五条 保险期间内每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以该次事故实际利润损失为准，但不得超过每

次事故利润损失赔偿限额;保险期间内各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本附加险的累计

利润损失赔偿限额。 

责任免除 

第六条 下列原因直接导致被保险人不得不取消、放弃、延期、中断、缩短或易地举行

保险单列明的承保活动而直接遭受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及其代表或雇员的违法或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的不实陈述或隐瞒; 

(三)战争、入侵、外敌行为、敌对行为(无论是否宣战)、内战、叛乱、革命、暴动、军

事行动、篡权、恐怖活动、民众骚乱、戒严或政府机构为维护公共秩序而采取的行动; 

(四)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五)渗漏、污染，除非该渗漏或污染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发现，并且是造成损失的直接且

唯一的原因; 

(六)任何一名或多名人士未出席被保险活动; 

(七)被保险人未谨慎、勤勉行事，导致风险显著增加的; 

(八)被保险人或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的第三方出现违约行为或合同纠纷的; 



(九)根据检疫或海关规定，对财产进行扣押或销毁;根据政府或者公共或地方当局的命

令，对财产进行没收、国有化、征用或销毁或者对财产造成损害; 

(十)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贸易或运输，或经营违禁品或走私物品; 

(十一)遣返、拘留、监禁、驱逐出境或拒绝进入被保险活动举办所在国家的任何命令; 

(十二)被保险人或任何第三方: 

1. 资金不足;或 

2. 投资失败;或 

3. 投资未能获得足够的收入或利润;或 

4. 受汇率、利率的波动或货币币值不稳定的影响;或 

5. 财务困境、资不抵债。 

(十三)为被保险活动提供财务或其他方面支持的任何人，未提供或撤回该等支持; 

(十四)被保险人因活动销售收入、利润、参加人数或关注度等不能达到预期而取消、放

弃、延期、中断、缩短或易地举行被保险活动; 

(十五)被保险人未能书面签署与被保险活动相关的所有合同，取得所有必要的授权(包

括但不限于执照、许可证、签证、版权,专利权)，并确保授权在保险期间内有效的; 

(十六)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活动发生变更; 

(十七)传染性疾病或因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恐慌以及由此导致的: 

1.由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或机构对人员或动物的流动实行检疫隔离或限制;或 

2.由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或机构发布旅行建议或警告。 

(十八)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承保，被保险活动在露天、帐篷或临时搭建的建筑中举

行的; 

(十九)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承保，被保险人在露天、帐篷或临时搭建的建筑中举行的

活动，受到天气原因影响的; 

(二十)由于建筑商或其他承包商正在进行的任何施工作业而造成场地全部或部分不可

使用，除非被保险人在投保及租赁场地时均不知晓此类施工作业; 

(二十一)被保险活动中的电话会议系统或图片、数据、视频传输交流系统的故障，但保

险人事先书面同意承保的除外; 

(二十二)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获悉会发生或可能发生被保险活动全部或部分取消、放

弃、推迟、日程缩短或变更地点; 

(二十三)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法

律责任不在此限; 

(二十四)任何人威胁将使用或故意使用致病性或有毒性的生物、化学物质; 

(二十五)政府宣布的哀悼、宗教哀悼(无论宣告与否)。 

 

第七条 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未事先申报并经保险人书面认可的费用; 

(二)罚款、罚金、惩罚性赔偿; 

(三)保险单中列明的免赔额及按本保险单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附录：短期费率表（保险期间已经过月数不足一月的按一月计算） 

保险期间已经过

月数（个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费率的比例

（%）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